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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
局，税务干部进修学院: 

为贯彻落实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深化国税、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

案》关于“建立健全随机抽查制度和案源管理制度”的要求，根

据《推进税务稽查随机抽查实施方案》（税总发〔2015〕104 号

文件印发）的规定，现将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《税务稽查随机抽

查对象名录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

行中遇有问题和有关建议，请及时反馈至国家税务总局（稽查

局）。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6 年 5 月 24 日 

税务稽查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 

第一章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

后监管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58 号）精神，健全完善税务稽

查随机抽查机制，统一规范税务稽查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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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国家税务总局《推进税务稽查随机抽查实施方案》（税总发

〔2015〕104 号文件印发）有关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随机抽查对象包括各级税务局辖区内的全部纳税人、扣缴

义务人和其他涉税当事人。 

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是指市（地、盟、州以及直辖市和计划单列

市的区，下同）以上税务局根据税务稽查随机抽查工作要求，针

对随机抽查对象的不同类别，按照不同层级建设和管理的信息库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包括随机抽查对象异常名

录。 

第四条  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的建设、使用和维护应当充分运用信

息化手段，遵循统筹规划、分类管理、分级使用、动态维护的原

则。 

第五条  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由市以上税务局稽查局案源管理部门

归口管理，专人负责。 

第六条  市以上税务局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协作配合，为随机抽查对

象名录库的建设提供符合需求的数据和信息，实现数据和信息共

建共享。 

第七条  市以上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应当加强联系与协作，定

期交换、共享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的相关数据和信息。 

第八条  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主要适用于市以上税务局稽查局随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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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对象的选取。 

 

第二章 分类管理 

 

第九条  市以上税务局稽查局应当按照管理层级、稽查资源配置与

纳税规模等标准，将随机抽查对象分为重点稽查对象和非重点稽

查对象。 

第十条  重点稽查对象由市以上税务局稽查局根据稽查工作任务和

计划，参照收入规划核算、大企业税收管理等相关部门确定的重

点税源企业范围，按照纳税规模、所属行业、分布区域、注册类

型、集团类企业等因素以及稽查资源的匹配程度确定。 

非重点稽查对象为未达到市以上税务局稽查局确定的重点稽查对

象标准的随机抽查对象，包括非企业纳税人。 

第十一条  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和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

市，下同）、市税务局稽查局依照上述原则和不同层级分别确定

相应层级重点稽查对象。 

第十二条  国家税务总局重点稽查对象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企业名录列名的企业，

由财政部按规定管理的金融类企业以及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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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管理的国有企业； 

（二）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确定的纳税规模较大的重点税源企业； 

（三）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确定的跨区域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； 

（四）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确定的其他重点稽查对象。 

第十三条  省税务局稽查局根据稽查工作任务和计划，在国家税务

总局重点稽查对象之外，按照本级确定重点稽查对象的要求，综

合考虑纳税规模、所属行业、分布区域、稽查资源配置等因素，

确定本级税务局重点稽查对象名录。 

第十四条  市税务局稽查局根据稽查工作任务和计划，在国家税务

总局和省税务局重点稽查对象之外，按照本级确定重点稽查对象

的要求，综合考虑纳税规模、所属行业、稽查资源配置等因素，

确定本级税务局重点稽查对象名录。 

第十五条  市以上税务局应当建立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。 

国家税务总局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主要包括国家税务总局重点稽

查对象；省税务局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主要包括辖区内的国家税

务总局、省税务局重点稽查对象，并对国家税务总局重点稽查对

象进行标识；市税务局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包括辖区内的所有随

机抽查对象，并对国家税务总局、省税务局重点稽查对象进行分

别标识。 

第十六条  省、市税务局应当在建立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的基础上，



 - 5 - 

通过接收、分析、整理和确认随机抽查对象的异常涉税信息并进

行标识，建立随机抽查对象异常名录。 

第十七条  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随机抽查对象，列入随机抽查对

象异常名录： 

（一）税收风险等级为高风险的； 

（二）两个年度内两次以上被检举且经检查均有税收违法行为的； 

（三）受托协查事项中存在税收违法行为的； 

（四）长期纳税申报异常的； 

（五）纳税信用级别为 D 级的； 

（六）被相关部门列为违法失信联合惩戒的； 

（七）存在其他异常情况的。 

第十八条  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应当按照随机抽查对象类型，完整

准确采录相关涉税信息。 

重点稽查对象的采录信息主要包括：登记类信息、前三年纳税申

报及财务报表、税控开票、风险分析、纳税评估、出口退税、纳

税信用等级、跨区域企业集团组织架构情况，以及是否为国家税

务局、地方税务局共管户等信息。 

非重点稽查对象的采录信息主要包括：登记类信息、前三年纳税

申报及财务报表、税控开票，以及是否为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
局共管户等信息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321


